芒市农业农村局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
情况报告

2024年，芒市农业农村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按照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要求，扎实推进农业农村领域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牢牢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履行局党组书记、局长在推进法治建设中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切实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到全民普法工作全过程。二是开展法治建设工作。将法治建设工作全面纳入局党组和局班子会议的重要议事日程，使其与日常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自2024 年以来，局党组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工作，组织召开党组会1次，深入研究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备案报告工作，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3次，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汇编》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增强了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为全局法治建设工作的扎实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力推动了全局法治建设工作向纵深发展，确保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二）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行政执法法治化制度，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明确重大行政决策范围、权限、规则和程序，认真清理现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核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落实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报告，全面依法推进政务公开工作。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大力推动许可事项全程电子化办理。今年以来，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受理新办《农药经营许可证》69件，延续换证78件。开展巡查检查385次，出动检查人员1111人，检查种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等经营店1318家次，芒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办结农药案件13件。加强芒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伍建设，现有执法人员6人，开展农药监督抽查1次，抽样送检农药样品10批次，经检验合格率达100%。强化农业行政案件查处，2024年共开展集中执法52次，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42件，简易执法程序案件6件，执法案件涉及畜禽产品应检疫未检疫、种子、农药、肥料、农机、农产品质量安全、非法电捕鱼等方面。                            
（三）加强法治队伍建设，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执法队伍在法治化、正规化、专业化建设上迈上了新台阶。通过举办培训班、线上答题、“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提升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局101名人员持有行政执法证，今年以来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行政执法人员公共法律知识培训班3期，培训人员293人次，进一步提升了行业监管和行政执法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确保了日常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组织开展农药经营人员为期56学时的培训班1期，培训人员72人次，深入到各村委会、田间地头开展科学安全用药培训25场次，培训人数1455人次。通过放心农资下乡宣传、高素质农民培训等活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近6000份，接受群众咨询1100余人次，营造全民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四）加大执法力度，开展全方位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认真组织开展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经过认真排查我单位不存在运动式执法、“一刀切”执法、简单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过度执法、机械执法、逐利执法等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列出问题清单，限期进行整改落实，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芒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2024年开展集中执法52次，出动人员108余人次，出动执法检查车辆58车次，检查整顿各类市场16个次，检查整顿经营单位32个次，共查获禁限使用农药、过期假劣农药360多公斤，收缴电捕鱼工具2套，芒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共办理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42起，其中：无证经营农药5起，无证经营限制使用农药3起，经营过期农药及假农药案4起，经营农药未建立进货、销售台账2起；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动物产品案16起。其中：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鲜牛肉案12起，经营、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活牛案3起，经营、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活狗案1起；销售境外种子案4起，销售未经备案马铃薯种薯案2起；销售农残超标草莓案1起；经营假劣肥料案2起；非法电捕鱼3起。共办理简易程序行政处罚案件6起，其中：拖拉机无证驾驶1起；拖拉机无牌行驶3起，联合收割机无牌作业1起；联合收割机无证驾驶1起，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程序作出行政处罚，截至9月30日，共处罚金额14.09万元，没收违法所得0.81万元。与此同时，还积极参与其他部门开展相关工作，一是加强部门联动，与市农经站配合到各乡镇开展实地卫片图斑核查，共核查卫片图斑18个；二是参与芒市农业农村局属站所开展监管督查工作，出动人员26人次，出动车辆8车次，受宣传教育人数98人次；三是积极参与省、州、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抽样抽查工作、加强源头治理、市场整顿和长效机制建设为重点，以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和开展定点农资市场创建活动为着力点。通过开展针对蔬菜、肉类、农药、种子、水产品的抽查检验工作，体现了“两个转变”，三个“延伸”，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农资市场及大牲畜交易市场检查12家次，共出动人员28人次，并要求各生产经营主体做好各项相关工作；通过强化监管和整顿，全市的农资市场、大牲畜交易市场秩序得到规范管理。
（五）持续落实法律顾问制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落实推进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规范执法及普法宣传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年以来，法律顾问协助修改、审核各类合同、协议、函件等法律文件78份，及时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意见，向执法大队现场沟通、提供行政处罚案件的相关法律意见，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参谋指导作用；定期组织执法办案人员与法律顾问开展座谈交流，以案明法、以案释法，不断提升执法办案水平；邀请法律顾问协助开展农业农村系统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训、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等执法普法教育活动，当好农业行业普法“宣传员”。
（六）高效处理涉农纠纷，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bookmark: OLE_LINK1]芒市农业农村局把开展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一是成立了芒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和督促“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的日常工作和协调相关单位的“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工作和信访维稳工作。二是坚持信访工作“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依法解决问题与思想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和网上信访工作，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确保了部门稳定和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三是对排查出来的重点矛盾纠纷能严格按照“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要求，落实责任，完善责任体系，不断强化矛盾的化解工作，真正做到底子清、情况明、稳控得住。截至12月25日，我局共处理答复德宏州政务信息平台“12345”投诉25件，回复及时率、满意率均为100%。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法治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干部对法治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学法的时间没有保障，用法的水平不高；农业综合执法人员配备有待加强，综合执法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立足于法定职责，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责任落实。大力推行权力事项网上办理等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持续做好农业涉法事务的合法性审查、合理性论证工作，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农业法治建设和依法行政工作中诉讼应对、矛盾处置等事项的顾问参谋作用。
（二）立足于氛围营造，进一步推进普法责任制落实。加强法治宣传阵地，努力打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广泛开展乡村学法用法教育，让群众知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干部群众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 
（三）立足于示范引导，进一步推动依法行政能力提升。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开展以案释法、旁听庭审、警示教育等活动，推动领导干部当好合格的“关键少数”。广泛开展乡村学法用法教育，推动乡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加大对农业领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法律知识、职业道德的培训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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